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存续产品适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其配套

规则相关内容的补充公告 

 

尊敬的委托人： 

中国证监会于 2023年 1月 12日发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3号】）及其配套规则《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

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证监会公告[2023]2 号）（统称“资管规定”）。鉴于资

管规定内容有所变化，我司已于 2023年 2月 28日出具《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旗下存续产品适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

其配套规则相关内容的公告》对旗下存续产品《资产管理合同》适用资管规定相

关内容作出相关说明，现就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根据《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及相关监管政策，《资产管理合同》“利益冲突

及关联交易”、“风险揭示”等章节及“风险揭示书”中涉及利益冲突及关联交易

的事项，适用以下内容： 

“在本计划约定的投资范围内，关联交易指资产管理人运用计划财产，购买

关联方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以及发生资产管理人认定的其他

关联交易。 

本计划项下关联方包括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和前述机构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以及资产管理人认定的其他关联方（管理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他关联方名单管理人将

通过官网或公告等方式向委托人披露。资产托管人的关联方名单详见资产托管

人年度报告，并通过资产托管人官网向委托人披露）。 

关联交易具体分为一般关联交易和重大关联交易： 

1.重大关联交易 

重大关联交易是指资产管理人运用计划财产投资于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



 

人及前述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

内承销的证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其他重大关联交易情形。 

2.一般关联交易 

重大关联交易以外的关联交易为一般关联交易。本计划可以投资于资产管

理人管理的资管产品（如本计划为 FOF 产品时适用），可以投资于资产管理人、

资产托管人及前述机构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发行或承销的证券投资基

金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法律法规允许投资的品种。 

3.特别风险提示 

虽然资产管理人积极遵循资产委托人利益优先的原则、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操作、积极防范利益冲突，但仍可能因资产管理人运用委托财产从事

关联交易被监管部门认为存在利益输送、内幕交易的风险，进而可能影响资产委

托人的利益。该类证券价格可能会出现下跌，从而使本计划收益下降，甚至带来

本金损失。此外，资产管理人运用计划财产从事关联交易时可能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的规定被限制相关权利的行使，进而可能影响委托财产

的投资收益。 

4.管控机制 

（1）资产委托人签署本合同即视为已经充分理解并同意资产管理人从事前

文已经明确列明的一般关联交易情形，资产管理人无需就前述具体一般关联交

易再行分别取得资产委托人的授权，但该等一般关联交易投资应按照市场通行

的方式和条件参与，公平对待委托财产，防止利益冲突，不得损害投资者利益，

资产管理人事后通过季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的方式向投资者和托管人

披露、并定期统一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报告。 

（2）对于本计划涉及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为保护资产委托人权益，资产

管理人将通过公告确认方式取得委托人同意，并事后进行单独披露和报告。 

（3）本计划所涉关联交易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人内控制度要求，经

管理人投资部门、风控合规相关部门的审核人员以及部门负责人根据公平交易

原则审批，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结构化发行、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

价格、违规为管理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提供融资等违法

违规情形，审批程序完成后方可进行交易。 



 

5.上述所列的关联方、重大关联交易与一般关联交易的划分标准，除法律法

规强制规定列为关联方、重大关联交易者外，系资产管理人公司制度的规定。如

相关法律法规及资产管理人相关制度发生修改或变更导致上述范围调整的，资

产管理人将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方式对资管合同做出相应调整并向委托人披露。” 

 

我司后续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对重大关联交易与一般关

联交易的风险揭示内容以及管理人内控制度进行完善，并将及时向委托人进行披

露。 

 

特此公告。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司的支持与理解。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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